
 

印度旅客須知 
新華旅遊一向以提供優質服務給予客人為目標，為了讓大家於出發前能有充份的準備，並享受一個愉快難忘的假期，現把旅

程中的須知詳列如下，敬希垂注。 

 
集合時間、地點及航班資料：請參閱另頁 

行李 ： 每人限帶寄倉行李一件，以不超過二十公斤（44 磅）為限。手提行李一件，尺吋不超過 56 厘米 x 36 厘米 x 23 厘米，而重

量不超過 7 公斤，貴重物品如証件、照相機等，切勿放在寄倉行李內，並應該隨身小心攜帶，到達當地後可把貴重物品存放

酒店保險箱內。 

海關 ： 進入印度境內，成人可攜帶香煙 200 支及酒一瓶，凡非自用之金器首飾及攝影器材均需繳稅。 
 
 

 
 

重要事項： 

由二零一零年八月一日起，年滿十八歲，可免稅攜帶下列數量的應課稅品回港，供其本人自用： 

(1)1 升在攝氏 20 度的溫度下量度所得酒精濃度以量計多於 30%的飲用酒類  

(2)19 支香煙；或 1 支雪茄，如多於 1 支雪茄，則總重量不超過 25 克；或 25 克其他製成煙草。 

貨幣 ： 印度通用貨幣為盧比，請攜帶美元、信用咭等作隨身費用。在當地美金可以兌換印度盧比，並請取回及保留收據。可於旅程

完畢時，將未使用之盧比（以紙幣計）換回美元。國際信用咭在當地亦十分流行。已有信用咭的團友請攜帶信用咭旁身，但

簽賬時要核對清楚單上的銀碼及貨幣單位。 

  國家 貨幣單位 

印度 盧比 (Rupees) 

換取外幣 ： 香港各大銀行均有找換美元服務，但請先致電個別銀行先查詢後才換取上述建議外幣。 

氣候 ： 印度主要分三個季候，4 月至 7 月為夏季，8 月至 10 月為雨季，11 月至 3 月為冬季；冬季日夜溫差較大，北部山區地帶冬

季經常下雪。印度各大城市天氣之平均溫度表或登入 wunderground.com(英文)或 yahoo.com 後於詳盡天氣欄鍵入各大城

市名稱即可獲得資料。 

城市/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

新德里 21 24 30 35 45 38 35 34 34 34 29 24
9 10 15 20 26 28 26 25 22 19 11 8

  斯里納迦 0 5 8 15 24 26 23 20 19 12 8 5
  -3 0 3 10 15 18 17 17 11 5 0 -3
   
衣著 ： 在準備行裝時，應以輕便實用為主，令旅途更舒適寫意；冬季時候往北部山區，如喀什米爾高原，請帶備禦寒衣物，如大褸、

手套、頸巾、帽子及太陽眼鏡等。其他季節以夏季輕便服裝為主，但印度進入廟宇，不可穿鞋及背心，故此建議團友穿厚襪

入廟為佳。印度與香港機程約需６小時，因此於航機上宜穿著鬆身衣服及舒適平底鞋，以免因躺坐太久引致腳部靜脈曲脹。

 
電壓 ： 電壓均為 220 伏特，插頭則是兩腳插頭。 

 
酒店設施 ： 旅客須攜帶個人用品，如牙膏、牙刷、拖鞋、洗頭水、沐浴露、風筒、電水煲（如有飲熱開水習慣）等用品。 

時差 ： 印度比香港慢 2 個半小時。 

娛樂 ： 請參考自費節目表。 

語言 ： 印度本土流行十多種語言及文字，唯英語在酒店及旅遊區通行。 

藥物 ： 可帶備一些慣用的平安藥物及緊急醫療用品，以應不時之需，假如需要長期服用指定藥物，出發前宜先準備足夠份量。 

安全 : 夜間避免單獨出外，請緊記將貴重物品如旅行證件、現金、旅行支票、信用咭、機票、相機等小心隨身攜帶，切勿收藏於

行李箱內或留放在車中、酒店房間或公共地方。在住宿酒店內，可將貴重物品存放於接待處之保險箱，並請取回收據。離

開房間時應將房門及行李緊鎖，門匙可交由接待處保管，以免遺失。 

購物 ： 除一般傳統手工藝品外，還有浮雕、青銅水瓶、木雕品、風味獨特的印花布、金銀刺繡的布料、白檀木製品、皮製品、鑽

石、紅寶石、藍寶石及金銀等設計新穎的飾物等等。 

膳食 ： 全程以自助餐為主。大部份為印式口味、燒烤、咖喱及香料調味，味道較濃。由於印度餐廳侍應有收小費習慣，為方便團

友故領隊會向各團友代收每位每餐 US$1 的小費。 

建議服務費 ： 隨團領隊建議服務費(成人及小童每位計)將於完團前向各團友收取，費用如下: 

當地導遊及司機之建議服務費已計算在領隊建議服務費內。 

  建議服務費 6 天團 8 天團 

香港領隊兼導遊 HK$600 HK$800 

  另行程前往喀什米爾之團隊, 客人須另付船屋服務人員及小型吉普車來回司機之小費約 USD$12.00。 

攝影 ： 另當地部份觀光點須自行購買攝影機及攝錄機票，約 R20-R150 不等。 

旅遊保險 ： 旅遊期間如發生任何意外，可會引致龐大醫療費用、財物損失及其他開支。本公司強烈要求閣下及隨團親友購買旅遊綜合保險。

而有關各項保障及賠償均依據個別保險公司所列明之賠償細則。 

 ~祝旅遊愉快~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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